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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华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

为严肃教学纪律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，确保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一、教学事故的认定

1．教学事故是指在教学活动中由于当事人故意或过失，给学院的

教学活动造成不良后果的事件或行为。

2．教学事故认定范围包括：课堂教学，实践教学，考试等各教学

环节和教学管理工作。

3．依据教学事故给学校的教学活动带来不良后果的程度和影响，

分为严重教学事故和一般教学事故。具体认定标准见《文华学院教学

事故等级认定表》(附件 1)。

二、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程序

1．在学校教务处定期检查或经人反映、举报的教学事故，由当事

人所在学部或部门与当事人核实有关情况和材料，根据《文华学院教

学事故等级认定表》（附件 1）填写《文华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审批表》

（附件 2，以下简称审批表），在审批表上提出处理意见，并于事故发

生（或反映、举报）后 3 个工作日内（事发当日视为 1 个工作日）将

审批表与有关材料报送教务处。

2．教务处对学部或部门的处理意见进行审核，提出处理意见并报

院领导审批。处理意见被批准后，教务处在《文华学院教学事故处理

通知书》（附件 3，以下简称《处理通知书》）签发当日送至学部或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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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办公室。

3．教务处签发的《处理通知书》由当事人所在学部或部门在签发

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负责送达当事人。

4．当事人在接到处理通知书后，须签收《处理通知书》，存根由学

部或部门送交教务处，通知书由当事人留存。

当事人拒绝签收《处理通知书》的，送交人应在通知书上注明“当

事人拒绝签收”，并将通知书送回教务处。

5．学校党办、学院工会和教师代表三方组成教师申诉委员会（暂

设在学院党委办公室）。当事人对处理有异议的，自《处理通知书》送

达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教师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，逾期视为无异议。

对于教师申诉（或拒签《处理通知书》），教师申诉委员会予以复审，

复审结果报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。

三、教学事故的处理结果适用

1．对被认定为教学事故的当事人，均给予通报批评。取消参加当

年文华学院各种与教学相关奖励的评审资格。

2．对被认定为严重教学事故的当事人，学院教职工当年年终考核

只能评定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，必要时由学校给予行政处分；非学院

教职工不予续聘相关工作。

四、其 他

1．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2．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,原院教〔2014〕37 号文《文华学院

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同时停止执行。

附件：1.《文华学院教学事故等级认定表》

2.《文华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审批表》

3.《文华学院教学事故处理通知书》

文华学院

2022 年 3 月 22 日

文华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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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文华学院教学事故等级认定表

内容

类别
一般教学事故 严重教学事故

课

堂

教

学

1．未办理有关手续，教师擅自变动上课

时间；

2．教师上课迟到或提前下课 5分钟以上

（含 5分钟）；

3．教师贬斥、辱骂学生。

1．教师擅自停课；

2．教师在课堂上传播违反宪法的内容

或言论；

3．教师辱骂学生情节严重。

实

践

教

学

1．实习期间，带队教师擅自离开工作岗

位三天以内；

2．指导教师、带队教师违反实践单位安

全保密规定；

3．指导教师对学生实习报告、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出现抄袭现象不予制止。

1．实习期间，带队教师擅自离开工作

岗位 3天以上（含 3天）；

2．指导教师、带队教师严重违反实践

单位安全保密规定，出现严重安全

事故；

3．指导教师对学生实习报告、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出现大面积抄袭现象未

发现或发现后不予制止。

考

试

工

作

1．教师命题或印卷过程中出现差错而未

在考试前改正，影响学生正常考试；

2．主、监考教师迟到或考试中擅离考场；

3．主、监考教师监考不力，对学生作弊

不予制止。

1．泄漏考试内容，或在试卷印刷、传

送、保管过程中泄密；

2．主、监考教师未到考场；主、监考

教师监考不力，致使学生作弊现象

严重或考场秩序混乱；

3．现场发现未准备好足够数量的试

卷，或试题严重出错等致使考场秩

序混乱或无法进行；

4．考试结束后，漏收或丢失考生试卷；

5．教师协助学生考试作弊。

教

学

管

理

1．管理人员排课或教室调度安排发生失

误，影响正常教学秩序；

2．已到上课时间，值班人员未打开教室

（或多媒体设备）；

3．教师已事前请假，而受理者未及时作

相应安排，造成教学秩序混乱；

4．管理人员考试组织工作（含考场、主

监考人员安排）发生失误，影响考试

正常进行。

1．管理人员丢失在校生考试成绩而无

法弥补；

2．管理人员或教师填写呈报学生学习

成绩时弄虚作假。

说明：表中未列出的其他教学事故，比照以上相关内容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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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文华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审批表

当事人

姓 名

当事人

部 门

当事人专业技术

职务、职级

教

学

事

故

具

体

内

容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学

部

或

部

门

意

见

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教

务

处

审

核
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院

领

导

审

批

学院领导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注：1．本表由学院教务处存档。

2．“教学事故具体内容”栏可简要填写，详情可用附件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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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文华学院

教学事故处理通知书
（存 根）

（20 ）第 号

当事人简况

姓名 性别

学部（部门）

事故认定类别

事故认定依据

处理通知签发日期：20 年 月 日

处理通知承送人签名：

处理通知送达日期：20 年 月 日

申诉期：从 20 年 月 日起（送达日）

至 20 年 月 日止（共 3 个工作日）

受处理人签名：

【备注】本联由处理通知发出部门存查。

骑

缝

章

骑

缝

章

文华学院

教学事故处理通知书
（20 ）第 号

：经查，你在 年 月 日

依据《文华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经学院研究，拟给予你

处分。

如你对处分有异议，你或你的委托代理人可以在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

向教师申诉委员会（暂设在党办）提出书面申诉。逾期未提出申诉的，学院不再受理。

处理通知签发日期：20 年 月 日

处理通知送达日期：20 年 月 日

【备注】本联由受处理人作为申诉凭据妥善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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